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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作为重要的知识产权类型，
是促进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是
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根据国家知
识产权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 6月
底，我国已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493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
明商标注册6927件。

“加强地理标志司法保护，切实遏制
地理标志侵权行为，保障区域特色经济发
展，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周丽婷在世界地理标
志品牌分销服务大会上介绍说，自2014年
建院至今年 8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共审
理涉地理标志商标案件超过 180 件。其
中，涉地理标志的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占该
院涉地理标志案件的近七成，涉地理标志
的关联民事纠纷比较多。实践中发现，一
些区域特色明显、惠农效应显著的地理标
志品牌，已成为侵权频发对象，原产地行
业协会作为维权人起诉的案件不断增多。

“在该院审理的涉地理标志商标案件
中，涉外案件近三成，涉及国际知名葡萄

酒、烈酒和农产品等地理标志产品，反映了
国外主体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周
丽婷表示，准确理解外国地理标志的原属
国保护要求，平等保护外国当事人的正当
权益。如在“蒙塔涅—圣埃米利永”商标授
权案件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针对外
国主体申请注册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应当
考虑不同国家体制特性和管理模式，对于
将商标的注册保护与管理监督分化处理
的，只要二者具有权源的内在统一性即可，
并认定波尔多葡萄酒委员会符合集体商标
关于主体资格的规定。在“斐济纯红木”商
标授权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斐济
共和国政府以自身名义申请注册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符合《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
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周丽婷认为，地理标志商标用于表明
商品来自特定产地、具有特定品质，在标志
构成及功能作用等方面与普通商标存在明
显差异，因此，地理标志商标之间的近似比
对及混淆判断规则也有别于普通商标。

在“湘西黄金茶”商标无效宣告案中，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湘西黄金茶”和

“保靖黄金茶”均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
中的地名起到了标识商品产地的作用，消
费者可以正确识别相关产品的地理来源，
且我国已经有产区覆盖的地理标志商标
共存的先例，综合考虑优质茶叶受众认知
水平等因素，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定两商
标未构成近似可以共存，保障了相关地区
茶叶经济发展和茶农切身利益，取得良好
的社会效果。

在本届服贸会上，库伦荞麦、尚志红
树莓、平阴紫金玫瑰、和顺肉牛、法国红酒
等 30多家国内外地理标志企业携上百件
展品集中亮相，为地理标志产品的传承与
创新注入了新活力。

“地理标志的地域性、公共性特征意
味着地理标志的保护不仅是个法律问题，
也是经济问题、政策问题。”周丽婷表示，
地理标志保护需要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努
力，也依赖于地理标志使用管理方面的规
范和治理。应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在
依法保护地理标志的同时，平衡好利益相
关方的诉求，共同促进区域特色经济高质
量发展。

加强地理标志司法保护
擦亮区域特色品牌金名片

■ 本报记者 江南

2022年服贸会期间，第二届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法律论坛于9月3日举行。

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在致辞中表
示，发展我国涉外法律服务，要在服务拓
展上持续发力，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粤
港澳大湾区、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工作大
局，全力护航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努
力打造中国仲裁国际品牌，充分发挥公
证在扩大经贸往来等方面重要作用，推
动涉外法律服务均衡发展，积极服务国
家对外开放大局。

北京市副市长亓延军表示，将持续简
化行政审批手续，鼓励国内外法律专家学
者与国内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开展互惠
合作，让更多国内外朋友共享“两区”建设
成果；加强国际司法人才培养、引进和交
流，重点加大贸易、投资、金融、税务、数字
信息等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打造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领军人物和品牌
法律服务机构；将不断加强国际交往中心
建设，积极主办和参与国际法律论坛，通
过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增加国际社会对中

国司法制度的了解和认同，讲好中国法治
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

最高人民法院副部级专委刘贵祥表
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涉外审判职能作
用，多措并举助力涉外法律服务发展壮
大。一是加强政策支持，为共建“一带一
路”及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国际对
外开放重大战略提供司法保障，支持仲
裁、调解等法律服务创新发展。二是统一
法律适用规则，出台《外商投资企业法》等
司法解释、印发《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
座谈会纪要》、发布典型案例，为维护中外
投资者合法权益提供规则指引。三是完
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成立国际商事
法庭、建立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
决机制，为中外当事人提供更便捷、高效、
低成本、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服务。四是积
极支持律师从事涉外法律服务，与司法部
共同制定《关于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
务的意见》，共同发布《关于依法保障律师
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
知》，支持律师在涉外法律服务中发挥积

极作用。
刘贵祥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抓好推动

建立一流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完善涉
外法律适用规则、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等三项工作，助力涉外法律服务业实现新
发展。

会上，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
会和“一带一路”律师联盟共同签署了《合
作备忘录》，旨在进一步加强涉外律师队
伍建设，提升涉外律师能力水平，助力律
师走出去，各方将在涉外律师人才培养和
使用方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实现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我们要在人才建设上下足功夫，加
快培养一支熟悉中国法律、通晓国际规
则、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
队伍，培育一批规模大、实力强、服务水平
高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着力夯实涉外法
治工作根基。要在交流合作中凝聚共识，
积极拓展法律服务国际交流新机制，搭建
好交流合作国际平台，努力传递中国法治
声音。”熊选国表示。

共推涉外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钱颜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打
击侵权假冒高峰论坛日前在京举办。与
会嘉宾围绕保护知识产权、护航消费权
益、推进社会共治等话题进行了分享。

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表
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一
直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法治建设有序
推进，重点整治扎实开展，司法保护大力
加强，宣传引导持续扩大，国际合作深入
拓展，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有效营造放心、
安心、舒心消费环境。中国将持续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权假冒，不
断提升消费促进能力水平。

中国消费者协会常务副会长张茅表
示，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力。国内外发展实践证明，充分发挥消
协组织的作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有
利于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增长。要针
对消费环境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和发展短

板，加紧制定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规
则，强化行政监管执法和刑事司法，做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积极推动企业合规、
行业自律、媒体监督、社会共治，学习借鉴
国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有益经验，更加有效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彬颖
在贺信中表示，中国政府重视知识产权执
法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中国在增进
对知识产权的理解和尊重方面有着长期
且富有成果的合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期待与中国等所有成员国合作，携手建设
更具创新和创造力、惠及所有人的全球知
识产权生态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李剑在
论坛上表示，当前，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技
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孕
育着新的发展契机。中国法院将始终坚
持对内外资企业、中外权利人一视同仁、
平等保护，努力为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稳

定、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知

识产权和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并取得积极
成效。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查办侵
权盗版案件 2957 件，删除侵权盗版链接
119.7 万条，累计扣留进出口侵权嫌疑货
物 7.92 万批。对侵权假冒多发的重点领
域和区域重拳出击、整治到底，对群众反
映强烈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不法分子严查
重处、震慑到位。

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是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事关人民群众和
广大企业的切身利益。张茅表示，要针
对消费环境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和发展短
板，加紧制定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规则，强化行政监管执法和刑事司法。
积极推动企业合规、行业自律、媒体监
督、社会共治，学习借鉴国外消费者权益
保护有益经验，更加有效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钱颜）

保护知识产权 共享放心消费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
推进和中欧班列的大量开行，中国铁路与
沿线国家铁路合作日益增多，物资流动越
来越频繁，随之而来的行政、民商事法律问
题也日益增多。“深入了解研究相关法律制
度，交流铁路法律信息，研究建立争议纠纷
解决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国际铁路合
作，保障中欧班列持续健康有序开展。”在
日前举办的服贸会第七届“一带一路”综合
服务能力建设论坛暨RCEP金融与法律服
务发展论坛上，中国地方铁路协会企法部副
主任韩潇表示，并介绍了关于中欧班列的法
律适用问题。

据介绍，目前亚欧大陆范围内没有统
一的铁路运输规则，影响较大的铁路货物
运输规则有两个，分别是《国际货协》和《国
际货约》。两个规则均有关于货物运送规
则、运输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承运人
责任制度等规定，但两个规则的适用范围、
承运人免责事由、时效等许多规定均不相
同。

韩潇称，鉴于目前中欧班列涉及的国
家至少加入了其中一个国际运输规则，具
体适用有以下五种情形。一是当发站地、
到站地所在国均是且只是《国际货协》缔约
国时，适用《国际货协》；当发站地、到站地
所在国均是且只是《国际货约》缔约国时，
应适用《国际货约》。二是当发站地、到站
地所在国均是《国际货协》又同时均是《国
际货约》缔约国的，根据《国际货协》第 3
条，应适用《国际货约》的规定，但根据《国
际货约》第5条，当承运人承担比统一规则
更大的责任和更重的义务时可以适用《国
际货协》。三是当发站地、到站地所在国其
中一国是且只是《国际货协》的缔约国，另
一国是且只是《国际货约》的缔约国，此时
根据法院地冲突法规则适用法律。若当事

人选择《国际货约》作为适用的法律，且案
件在《国际货约》缔约国范围内进行裁判，
应适用《国际货约》。若在非《国际货约》缔
约国内进行裁判，由裁判机构所在国根据
法院地法进行判定是否允许当事人选择适
用国际条约作为准据法。四是当发站地、
到站地所在国其中一国是且只是《国际货
协》缔约国，另一国同时是《国际货协》和

《国际货约》缔约国时，应适用《国际货
协》。五是当发站地、到站地所在国其中一
国是且只是《国际货约》的缔约国，另一国
既是《国际货协》缔约国又是《国际货约》缔
约国时，应适用《国际货约》。

发站地或到站地其中一地在我国目案
件在我国法院进行裁判时，该适用哪个法
律呢？韩潇表示，因中国是《国际货协》缔
约国，而不是《国际货约》缔约国，因此当中
国境内车站作为发站地或到站地时，可能
出现以下三种情形：当另一地所在国是《国
际货协》缔约国时，适用《国际货协》；当另
一地所在国同时是《国际货协》缔约国又是

《国际货约》缔约国时，适用《国际货协》；当
另一地所在国是且只是《国际货约》缔约
国，依据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同
时，若两个条约中没有相关规定时，适用权
利人行使权利时所在国的国内法律。

韩潇表示，当前，中国国内法体系仍处
于发展阶段，无法完整应对中欧班列铁路
运输中发生的各类法律问题。我国在重视
铁路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法规制度
的重构，提升铁路法律层级，细化有关规
则，做好与国际协定的衔接工作，构建一套
多层次、与国际铁路运输规则接轨的铁路
法律法规，为中欧班列、为“一带一路”建设
打造稳定性、可预见性的法治环境。

（穆青风）

中欧班列合作如发生纠纷该适用何种法律

9月4日，涉外知识产权高端服务论坛
在 2022年服贸会期间举办。随着《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等政策
文件的发布，再加上创新需求快速增长，知
识产权服务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动
能不断增长，通过规范化发展，知识产权服
务业发展迎来了历史机遇。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超过 7.3万家，从业人员超过 86.5万人，
年营业收入超过 2250 亿元，分别比“十三
五”期初增长了 97.3%、95.7%和 125%。创
新主体、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服务质量的
认可度逐年攀升。发明专利代理率达到
83.6%，商标注册申请代理率达到93.5%。

国家知识产权局运用促进司副司长彭
文表示，知识产权服务贯穿知识产权保护
全链条，是促进高质量创造、高水平保护和
高效运用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向创新型
国家和知识产权强国不断迈进，中国知识
产权服务业激发出蓬勃的需求，也给世界
各国同行带来更多共享发展的机会。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创新
指数排名跃升至2021年的12位，创新活力
加速释放，世界领先的 5000个品牌中中国
占到 408 个，总价值达到 1.6 万亿美元，品
牌价值持续攀升，2021年中国知识产权使
用费进出口总额达到3783亿元。

彭文表示，各项政策对未来一个时期
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顶层设

计，也对培育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和构建
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机构资质
的相关体系做出了重要部署。近期正在研
究制定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文件，指引和推动行业发展。

“创新需求快速增长，有力激发知识产
权服务业的发展动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和知识产权强国纲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
运用和保护一系列重要政策、重大工程、重
点项目加快推进，从需求端有力激发知识
产权服务业的发展动能。同时，服务供给
持续优化，有效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中
国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服务范围日益多元，
结构逐步优化，质量不断提升，逐步涵盖专
利、商标、版权等各类知识产权服务，有效
支撑了知识产权制度高效运行的各个环
节。2021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
到了80.6分。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和服务质
量快速提升，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支撑。”彭文表示。

会上，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正式
发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名录2022》，该名录收录了“一带一路”
沿线五大洲32个重要市场的50家国际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会长李强表示，该名录将为有国际知识产权
专业服务需求的市场主体提供参考。

（穆青风）

创新需求激发知识产权服务业更快发展

2022 年服贸会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
趋势高峰论坛日前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本次论坛由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及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称贸仲）
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应邀作为嘉宾出
席并发言。

王承杰表示，法律服务构成了国际服
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技术的兴起
极大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贸易方式数字化和贸易对象数字化。法律
服务作为服务贸易当中的重要一环，近年
来逐渐呈现出数字化、智慧化的趋势，包括
贸仲在内的全球多家仲裁机构运用在线立
案、在线庭审、电子送达等技术手段，提升
争议解决质量与效率。贸易对象数字化则
对争议解决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解
决涉及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科技创新等
领域的纠纷，将成为争议解决领域发展面

临的课题。
本次论坛中，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BCG、万事达卡等
机构及跨国公司的嘉宾围绕“以高水平开
放 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题，就推动
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国内对话与沟通，打造
数字贸易技术与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开展
了深入解读与对话。论坛还发布了重点研
究成果《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1》以及

《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2》。
本次论坛共吸引到 100余名各界代表

参加。各国嘉宾在交流讨论中凝聚共识，
一致认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应持续
深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坚持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
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趋势高峰论坛举办

图为第七届图为第七届““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综合服务能力建设论坛暨综合服务能力建设论坛暨RCEPRCEP金融与法律服务发展论坛会场金融与法律服务发展论坛会场

图为第二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论坛会场图为第二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论坛会场


